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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峽區安溪國民小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一、 依據：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二、 目的： 

（一） 加強學生在校內活動之安全、確實掌握學生動態，避免意外事故發生。 

（二） 成立緊急傷病處理工作小組，以減少因缺乏處理知識而導致延誤就醫。 

三、 處理原則：  

     學校傷病處理僅止於簡易救護技術操作，不能提供口服藥或侵入性醫療行為，如 

遇到無法由簡易救護方式得到緩解或自行痊癒者，必須立刻與家長或監護人聯

絡，將學生帶回自行照護或協助送到醫療院所急診處理，避免發生急救照護責

任糾紛。 

四、傷病處理流程：（流程圖見附件一） 

(一)事前預防 

1. 定期檢查、補充及維護急救設備。（設備標準見附件二） 

2. 安全教育訓練： 

（1）加強學童安全教育宣導。 

（2）定期舉辦初級急救員訓練。 

   （3）參加教育局或相關單位所舉辦之「中小學事故傷害防制研習」。 

3. 建立緊急聯絡網： 

（1）成立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工作小組（見附件三） 

（2）建立家長緊急聯絡電話名冊：學務處、健康中心各一冊。 

    （3）建立學區附近醫院名冊（見附件四） 

（二）緊急事故發生之處置： 

1. 一般傷病（無立即性傷害之傷病）： 

學生在校內發生事故，由老師或同學護送至健康中心處理，由護士做初步評估及

處置後再視情況需要，由護理人員或級任老師通知家長送醫治療，並報告學務處。 

2. 緊急重大事故（有立即性傷害或繼續性傷害或危及生命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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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生重大事故時，由老師或學生緊急通知護理人員前往處理，並通知家長及

學務處會同處理，視狀況需要通知救護車送醫救治，由護理人員、學務處人員、工

友、或無課務之教師護送就醫（以二人為原則），等待家長到達醫療院所，將各項事

務交代清楚後，返校報告處理經過；護送學生就醫老師之課務問題由教務處安排。 

3.特殊狀況： 

發生緊急重大事故家長無法聯絡上者，依學生健康狀況暨緊急聯絡人電話聯繫；

若急需就醫者由護理人員、學務處人員、工友、或無課務之教師護送就醫。 

（三）事後處理： 

1. 建置完整的傷病處理紀錄，並定時呈報校長。 

2. 主動慰問、關懷癒後情形。 

3.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學生保險申請及學習輔導等事宜。 

五、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若有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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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三峽區安溪國民小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流程是為了臨危而不亂，為爭取黃金急救時間，在第一現場的角色，老師和護理師

是並肩運作的，亦可視情況而有所調整』 

 

  

 

 

 

 

 

 

 

 

 

 

 

 

 

 

 

 

 

 

 

 

 

  

 

 

危急生命徵象（如大出血、骨折、呼

吸困難、大面積燙傷、、） 

老師指派同學通知護理

師簡述原因及傷童是否

清醒，以利護理師攜帶

何種醫療器材至現場急

救 

老師先行評估是否有呼吸困難及脈

搏以爭取黃金急救時間，甚至情況

危急可先通知 119 

(總務處通知警衛，必要時要讓救護

車進入校園，離學生最近之救護處) 

 

 

護理師評估學童生命跡象

及進行急救護理 

護理師或請現場老師

聯絡 119，說明事故地

點、原因、傷者狀況，

由護理師、學務處人

員或無課務教師陪同

就醫 

經護理師處理及評估後

可等候家長再就醫，或

須由校方陪同就醫，護

送順位（學務處，其他

處室） 

 

非危急生命（發燒、撕裂傷、疑似骨折、

腹痛未改善、、）但須就醫 

由導師或護理

師聯絡 

家長 家長送醫 

家長聯絡不到時 

由校方護送就醫人員

（學務處，其他處室） 

護送人員儘速以

電話回報送醫地

點及處理狀況 

通知相關人員，並循行政

管道向上級呈報 

健康中心建檔以便追蹤輔

導並給予後續健康照護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生教組長) 

通報教育局學管課及駐區督學(學務主任) 

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總務主任) 

關懷慰問當事者(校長.、家長會長、.導師) 

填寫重大傷病紀錄表（護理師） 

協助學生平安保險申請(護理師)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輔導主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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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北市三峽區安溪國民小學緊急傷病處理設備標準 

一般救護： 

一、 氧氣組： 

攜帶式二組（組合金）。攜帶式應含給氧氣之配件（附有氧氣罩二組），

其氧氣筒容量應大於四○○毫升。 

二、 氧氣鼻管一組。 

三、 氧氣面罩：大人及兒童各一組。 

四、 抽吸導管：5.0mm、5.5mm、6.0mm、6.5mm、7.0mm、7.5mm、8.0mm 各一組。  

五、 手動式抽吸器組二組。 

六、 輪椅一台（鋁合金） 

七、 硬式頸圈：中號一組。 

八、 頭部固定器一組。 

九、 充氣、抽氣或捲筒式之固定四肢用護木二卷。 

十、 軀幹固定器一組。 

十一、 長背板一組：全長應大於一五０公分，寬應大於四０公分；負重應大

於一五０公斤；並應含固定帶之配件二組以上。 

十二、 一般急救箱，其配備項目，如：優碘、ok绷、生理食鹽水、消毒棉球、

三角巾、紗布、彈繃、3M膠布、曼秀雷敦等。 

十三、 水銀血壓計、電子血壓計各一組。 

十四、 試紙﹝尿酮﹞。 

十五、 消毒滅菌鍋一台。 

十六、 人工甦醒器一組。 

十七、 甦醒安妮一組。 

十八、 口咽管：6個。 

十九、 屏風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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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北市三峽區安溪國民小學緊急傷病處理工作小組一覽表 

職    稱 職               責 

校    長 負責督導、會議主持及重大事件之決策。 

學務主任 負責緊急傷病工作之計劃與溝通聯繫事宜。 

教務主任 負責安排護送老師代課事宜。 

總務主任 
1.統籌規劃校園環境安全事宜。 

2.負責緊急傷病處理所需物品採購。 

輔導主任 
1.統籌規劃學童之心理輔導與復健工作 

2.負責傷患之心理輔導與復健工作 

生教組長 

1.負責學童校園安全宣導 

2.重大傷病事故通報教育部 

3.支援護送事宜 

訓育組長 支援護送事宜 

體育組長 支援護送事宜 

衛生組長 

1.協助學童護送人員順序之安排事宜 

2.辦理校內相關急救訓練課程 

3.支援護送事宜 

班級老師 

1.緊急傷病時負責聯絡家長及若是他人造成之傷害，需立即通知雙

方家長；並告知生教組長。 

2.主動或被動發現學生傷病需送至健康中心。 

護理師 

1.負責學童緊急護理、呼叫 119、通知學務處 

2.學童之衛教指導及追蹤事宜 

3.書面表格記錄建檔 

4.支援護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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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三峽區域緊急醫療網所屬急救責任醫院 

醫院名稱 評鑑等級 地址 急診電話 

恩主公醫院 區域醫院 復興路 399 號 2672-3456 轉 6110（急診室） 

三峽衛生所  光明路 71 號 3樓 26711592 

 


